附件2


关于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
（道路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行业管理，深化运输单位准入制度改革，构建规范有序、公平高效、全链条闭环的运输监管体系，我局在全面排摸、数据分析、广泛调研、多方考察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（道路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背景情况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建筑垃圾治理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，强化全链条闭环监管，提升运输服务保障能力，我局会同市分类中心、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，加快推进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制度优化，全面推行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行政许可制度管理，构建公平有序、监管到位、进退规范的行业管理体系。
二、起草过程
市绿化市容局对全市建筑垃圾运输单位、车辆规模、经营状况、场地条件、安全管理、信用信息等进行了全面排摸和情况分析，赴北京、深圳、杭州等地学习先进经验，在此基础上形成《办法》（初稿）。通过座谈交流、小范围听取相关方面初步意见，局相关领导组织专题研究，对《办法》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后续拟根据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，开展专家论证、法制审核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通过，推动建筑垃圾管理政府规章修订与地方立法进程，完成《办法》制订发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主要内容
本办法内容围绕“五明确、一加强、一完善”，通过明确职责分工、统一准入标准、规范办理流程、强化日常监管、健全退出机制等方式完善制度设计，构建“准入—监管—信用—退出”全链条管理体系。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明确管理制度。明确对建设工程垃圾道路运输实行全市统一标准的行政许可制度。运输单位须向注册地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申请办理《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》，获证单位纳入全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单位名录管理。
（二）明确部门职责分工。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政策标准制定、智能监管平台建设、信用体系建设及运输单位名录发布；运输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许可的申请受理、审核、发证、信息归集及日常监管；建设工程所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现场监管、违规核查与信息反馈。明确城管执法部门承担违法查处职责，构建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建设工程垃圾运输管理工作机制。
（三）明确许可条件和办理程序。申请许可的运输单位自有运输车辆不少于20辆，运输车辆技术条件应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标准要求。运输单位的经营场地和设施、管理制度、驾驶员资质、信用及安全记录应符合交通运管部门规范要求。明确许可申请、材料初审、现场核查以及证件发放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全流程线上办理。受理申请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向运输单位核发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》。
（四）加强合规运营管理。获证的运输单位须依法依规开展建设工程垃圾运输活动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绿化市容、住建、交通、城管执法等职责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以及信用管理、监管、消纳和结算管理等制度及规定要求，依法依规履行监管职责。
（五）完善有序退出机制。明确注销、撤销、吊销等相应的退出情形，规范退出流程。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对不再具备准入条件且整改不达标、信用等级连续两个评价周期为不合格等情形的，可以依法撤销其行政许可。城管执法部门依照相关规定执行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吊销程序。被注销、撤销或吊销行政许可的运输单位将被移出本市运输单位名录，并将信息推送至有关部门及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
（六）明确差异化延续管理。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证首次申请有效期为三年，运输单位可提出许可延续申请，基准期限为三年；运输单位在一个许可有效期内信用评价累计获评六次A类的，可延长至五年。
（七）明确过渡期安排。《办法》自X年X月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X年X月X日。本办法施行前已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许可（且在有效期内）的在营运输单位，原许可继续有效，协议期限届满后，按照新规定重新申请许可，确保改革平稳衔接、有序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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